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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峰 1 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2020 年第四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

 

重要提示 

本报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关于规范金融

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

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。 

中国证监会对东莞证券旗峰 1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下

称“集合计划”或“本集合计划”）出具批准文件（文号：证监许可

〔2009〕1113 号）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做出的任何决定，

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

保证，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。 

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

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 

托管人已于 2021年 01 月 20日复核了本报告，本报告未经审计。 

管理人、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。 

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 

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。 

本报告期起止时间：2020年 10月 1日－2020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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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集合计划简介 

名称：旗峰 1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类型：固定收益类产品 

管理人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托管人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日：2009年 12月 22日 

成立规模:  1,044,153,357.57 份 

存续期：无固定存续期限 

 

二、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 

（一）投资表现 

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历史走势图： 

 

（二）投资经理简介 

余聪 

女，武汉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，注册会计师，担任过普

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员、高级审计员。2015 年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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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东莞证券，先后任东莞证券深圳分公司债券交易员、信用研究员、

投资经理，债券交易经验丰富，擅长个券挖掘、信用分析及投资组合

管理。自 2019 年 7 月起任旗峰 1 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

经理。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职业操守，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，最

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、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

1、投资策略回顾 

四季度债市收益率先上后下。十一长假后，受社融、PMI数据大

超预期的影响，叠加资金面仍然偏紧，银行负债端依然承压，短端难

现趋势性下行机会，压制长端向下，十债收益率向上突破 3.20%关键

点位。10 月华晨违约，11 月永煤违约事件引发流动性冲击，美国总

统选举落幕以及疫苗进展良好带来风险偏好回升，十债从 11 月 9 日

的 3.24%一度上行至 3.35%创年内新高。永煤事件对信用市场产生强

烈冲击，信用一级市场净融资额减少，二级成交转弱。债市熊市氛围

浓厚。 

11 月下旬，金稳委发声严查“逃废债”行为，央行也出手呵护

资金面，月底超预期 MLF 投放，市场恐慌情绪得以平复，12 月央行

接连超量进行跨季 OMO操作，显示了对资金面的呵护，债市收益率快

速下行，截至季末，十债重回 3.20%以下。  

旗峰 1号本季度主要配置于企业债、公司债，以处理存量标的为

主，择机处理了部分债券，兑现了一些收益。 

2、投资管理展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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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 2021 年，我国经济增速预计前高后低，全球经济复苏或可

期。疫情影响随着疫苗的推出重要性有降低趋势。宏观政策保持可持

续性、不急转弯，信用市场未完全恢复，跨春节资金面有平稳过渡需

求，央行有呵护流动性的动机。债市至少在一季度难现趋势性下行机

会，但可能会有短期交易性机会。 

旗峰 1号下季度主要配置于企业债、公司债，以短久期高评级为

主。存量债处理仍是主要基调。 

三、集合计划运作情况 

（一）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（2020年 12 月 31 日）       

1、资产组合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单位:人民币元 

项   目 期末成本 占总资产比例 

银行存款、清算备付金、存

出保证金合计 
17,715,012.11 0.93% 

债券投资 1,727,675,089.82 90.64% 

股票投资 0.00 0.00% 

基金投资 0.00 0.00% 

衍生金融工具 0.00 0.00% 

其他资产 160,782,785.29 8.43% 

资产总值 1,906,172,887.22 100.00% 

注：其他资产包括：应收利息、应收股利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、

应收证券清算款等项目。 

2、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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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明细 

序

号  

证券 

名称 

证券 

代码 

数量 

（份/股/张） 

期末市值 

（人民币元） 

市值占集合

计划资产净

值比例（%） 

1 16 普湾 01 135327 800,000.00 79,793,183.16 5.1441 

2 17 广水鑫源债 1780011 800,000.00 63,792,000.00 4.1126 

3 14 招商债 122374 600,150.00 62,595,645.00 4.0354 

4 G19 城南 1 152221 550,000.00 55,770,000.00 3.5954 

5 16 化纤债 118566 500,000.00 50,000,000.00 3.2234 

6 16 百福 01 114021 500,000.00 49,711,460.96 3.2048 

7 18 合力 01 152035 500,000.00 49,495,000.00 3.1909 

8 PR 瀚瑞 01 127479 800,000.00 48,408,000.00 3.1208 

9 18 大冶债 152036 400,000.00 42,964,000.00 2.7698 

10 18 易盛德 152021 400,000.00 41,964,000.00 2.7054 

3、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

（1)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无报告期内被监管

部门立案调查的证券，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、证券交

易所公开谴责、处罚的证券。  

（2)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没有投资于超出计划合

同规定备选股票、基金库之外的证券。  

（3)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： 

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3,101,009.65 

证券清算款 0.00 

应收利息 47,559,375.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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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股利 0.00 

其他资产 122,400.00 

合计（人民币元） 160,782,785.29 

（二）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

在本报告期内，本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符合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

根据合同约定，在本报告期内，本集合计划实际投资收益分配情

况中，现金分红为 14,926,462.75元。  

（四）集合计划支付的管理费、托管费、业绩报酬（如有）等费

用的计提基准、方式及支付方式情况 

1、托管费： 

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.15％

年费率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H ＝ E×0.15％÷当年天数 

H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； 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 

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，按季支付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

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根据管理人指令于每季度初 5个工作日内将托管

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。 

2、管理费： 

本集合计划不收管理费。 

3、证券交易费用： 

本集合计划证券交易费用包括集合计划运作期间投资所发生的

交易手续费、开放式基金的认（申）购和赎回费、印花税等有关税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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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交易成本直接扣除。 

4、证券账户开户费用： 

证券账户开户费由托管人在开户时先行垫付，产品在证券账户开

户一个月内成立的，经管理人与托管人核对无误后，自证券账户开户

一个月内由托管人从集合计划中扣划；如证券账户开户一个月内产品

未能成立，由管理人在收到托管人缴费通知后的 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

托管人，托管人不承担垫付开户费用义务。 

5、其他费用： 

除交易手续费、印花税、管理费、业绩报酬、托管费之外的集合

计划费用，例如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信息披露费用、注册登记费用等，

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的合同或协议的具体规定，按费用

实际支出金额列入费用，从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。 

6、管理人的业绩报酬： 

（1）业绩报酬的计提 

各类集合计划份额收益=各类集合计划份额×各类集合计划份额

业绩报酬计提基准。 

各类集合计划份额收益总和=Σ各类集合计划份额×各类集合计

划份额收益。 

剩余收益=集合计划总净收益-各类集合计划份额收益总和。 

每日剩余收益 100%计入业绩报酬。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，

管理人有权提取不超过业绩报酬的 70%，剩余部分计入本期风险准备

金。 

当风险准备金金额:净资产超过 1:15时, 风险准备金可不再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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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。管理人可提取超额部分风险准备金。 

产品终止清算时风险准备金余额全部归管理人所有。 

如果集合计划总净收益<各类集合计划份额收益总和，则管理人

将优先以当季业绩报酬进行补偿。当季业绩报酬补偿完毕但各类集合

计划份额收益仍未补足时，管理人继续以风险准备金进行补偿，直到

该类集合计划份额实际收益率达到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或者风险准备

金全部补偿完毕为止。 

如出现风险准备金全部补偿后，各类集合计划份额的实际收益率

仍达不到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情况，则集合计划总净收益加当季业绩

报酬加风险准备金按照各类集合计划份额收益占各类集合计划份额

收益总和的权重进行收益补偿。 

（2）业绩报酬的支付 

提取业绩报酬时，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款指令，托

管人根据管理人指令将业绩报酬划拨给注册登记机构，由注册登记机

构支付给管理人。若遇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，支付日期顺延。托管人

不复核业绩报酬。 

（五）集合计划账户监控情况说明 

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由托管人负责开设和管理，使用限于

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业务的需要。托管人以本集合计划的名义在其营

业机构开设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，账户名称为“旗峰 1号策略

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。委托财产托管期间，托管账户预留印鉴为

托管人托管业务专用章及托管人监管名章各一枚。本集合计划的一切

货币收支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、支付退出金额、支付集合计划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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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、收取参与款，均通过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进行。在需办理

资金划拨时，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有效划款指令传真件进行划款。在

托管存续期间，管理人未经托管人书面同意，不得撤销托管专户，不

得在托管人柜台办理资金划拨、购买支票等结算业务。 

四、重要事项提示 

（一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未发生涉及本集合

计划管理人、财产、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。 

（二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、投资决策程序未发

生改变。  

（三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、托管人托管业务机构及

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处罚。 

（四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未发生改变。 

（五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等涉及投资者

权益的重大事项。 

（六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从业人员及其配偶、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户数为 42，份

额为 13,060,115.30份，份额占比为 0.84%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中国证监会批准旗峰 1 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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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、《旗峰 1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 

3、《旗峰 1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 

  4、《旗峰 1号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》 

  5、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、营业执照 

  （二）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

查阅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号金源中心 21楼 

信息披露电话：0769-22119271 

联系人： 宋浩瑗 

EMAIL：zcgl@dgzq.com.cn 

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，可咨询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深圳分公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1年 01月 20日 


